津发改审〔2025〕282号

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长江流域安家溪珞璜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申请审批长江流域安家溪珞璜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项目建议书的函》（津综保集团函〔2025〕25 号）收悉。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规定，经研究，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议书，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为构筑坚实生态屏障，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廊道”，同意实施该项目。
二、项目代码：2507-500116-04-01-938808。

三、项目法人：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项目建设地点：重庆市江津区珞璜片区。

五、建设规模、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修复改造污水管网27.8公里，新建生态护岸12.4公里、人工湿地0.08平方公里、生态沟渠6.6公里、生态步道5.9公里，污染底泥清理12.3万立方米。

六、总投资及资金来源：估算总投资约8132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及自筹。
七、请抓紧开展项目建设前期论证，严格落实相关规范要求，尽快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程序报送审批。
                 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0月27日
抄送：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统计局。
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0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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